现场踏勘确认书
本方于    年  月  日，对遵义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83宗资产招租项目（2026年第三批）的现场实物资产进行了实地踏勘。我方对招租方挂牌招租的实物资产现场情况都进行过充分了解和确认，已知晓该项目中部分标的已办理产权证，部分标的未办理产权证，披露面积为预测面积，确定最终承租方时以最终房屋实测面积为准。并自愿接受转让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
意向受让方（踏勘人）：
（盖章）

法人或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